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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銀行保險部門化後內控制度整合爭議問題之研究 

卓俊雄*
 

壹、 前言 

一、 我國銀行保險法制變革 銀行得經營保險代理人與經紀

人業務  

我國自 2001 年起，因主管機關大幅放寬銀行通路經營架構

與銷售保險商品種類，我國銀行保險通路在短短數年內，在保險

市場上已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1。基此，主管機關為保障消費者

權益，對銀行保險通路陸續公布諸多管理措施2，以加強對其監

理。如 2011 年 6 月保險法增修時，明定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公

司具一定規模者，應建立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

程序。(保險法第 165 條第 3 項參照)
3期望透過強化對保險代理人

與經紀人公司之監理，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主管機關隨即公布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

                                                      

*
  卓俊雄，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東海大學法學博士。chcho@thu.edu.tw 

1
我國對銀行保險通路架構之監理，雖始於 1990 年代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所訂之保

險經紀人專部，惟遲至 2001 年金控法與其他銀行保險法規發布後，銀行業與保險業透過共同銷

售與合作推廣候，才出現大幅成長。近年起，銀行保險通路人壽保險業新契約市占率已逾 50%，

顯然已經成為銷售保險商品之主要通路 。參 26. 卓俊雄，「銀行保險展望與監理制度之改革-

以日本經驗為比較研究中心」，保險專刊，第 29 卷第 6 期，2013 年 06 月，頁 23-44。 
2
 諸如，「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銀行、

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等，參林建智、彭金隆、吳

佳寧，2009，有關我國銀行保險通路所面臨之問題，我國銀行保險業務監理架構之探討台灣金融

財務季刊第十輯第四期，頁 135-158。 
3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5291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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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實施辦法」4以供業者遵循。再者，立法機關亦在 2011 年 6 月

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該法第十二條亦明定「金融服務業應將第八

條至第十條規定事項，納入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確實執行。」

5因保險代理人以及經紀人屬於金融服務業之一，故保險輔助人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者，除須依據亦應遵循該法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

至第十條規定事項，納入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確實執行之。至

此，保險輔助人內控法制架構大致完備。 

惟，2015 年 2 月保險法第 163 條第五項增訂明定「銀行得經主

管機關許可擇一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並應分別準用本

法有關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之規定。6」因銀行跨業經營具有一

定優勢，故國內多家銀行紛紛申請經營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業務，並

成立保險代理人部與經紀人部7。至此，我國銀行保險通路法律架構

進入嶄新領域。 

二、 2016 年銀行保險部門化後內控制度整合之困境 

惟銀行法或金控法中已明定銀行須辦理內部控制作業，如「金融

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如為公開公司並

                                                      
4
 行政院金管會 100.12.26 金管保理字第 10002660351 號令訂定發布，後於於 2014 年以及 2015

年先後修正。參金管會 103.8.14 金管保綜字第 10302567741 號令修正發布；金管會 104.7.9 金管

保綜字第 10402567541 號令修正發布 
5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3861  號令 

6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91  號令 

7
 如獲准兼營保險事業的銀行者有中國信託銀行、彰化銀行、玉山銀行、台新銀行、花旗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聯邦銀行、板信商銀、第一銀行、凱基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安

泰銀行、元大銀行、澳盛銀行、渣打銀行等。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7%91%E8%9E%8D%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8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7%91%E8%9E%8D%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8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7%91%E8%9E%8D%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8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7%91%E8%9E%8D%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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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換言之，如該

銀行屬公開公司並申請經營保險代理人業務者，該銀行之內部控制作

業法規，除須遵循「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以及「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外，並應遵

守「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

度實施辦法」。此三個內控準則間相關規定內容有無衝突，內控架構

有無疊床架屋之虞，內部執行時是否有礙難執行之情形，實有研究之

必要。 

基此，本文主要討論議題有三，其一說明我國銀行保險通路監理

發展沿革與內部控制作業執行現況；其二針對我國銀行保險部門化後，

對成立保險代理人部或經紀人部執行內部控制作業有無窒礙難行之

處進行分析；最後，對現行法不足之處提出具體建議。 

貳、 我國現行保險代理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沿革及規範 

一、 保險代理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沿革 

隨著保險通路之多樣化，以及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公司之保

險費收入或營業收入已逐漸與中小型人壽保險公司相近，甚至超越財

產保險公司之規模，例如銀行保險通路初年度保險費收入已占人壽保

險業保險費收入 60%以上；另傳統保險代理人或經紀人公司初年度保

險費收入超過百億以上者亦不在少數。至於汽車製造商與銷售商所轉

投資設立之保險代理人公司對汽車保險市場亦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對此，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規模，有逐漸朝向大型化之趨勢， 

主管基於保護消費者權益、健全保險代理人公司業務經營及確保

財務安全等，爰明定具一定資格條件之保險代理人或經紀人須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於 2011 年 6 月前，相關規範主要散見於各法規內，例

如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1 條、銀行法第 45 條之 1、信用合作社法第 21

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3 條及信託業法第 42 條、證券交易法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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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等均明定符合上開規定之公司或合作社須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協助其子公司建立內部控制8。另銀行、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8 點亦明定「銀行辦理本項

業務，應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基此，除從事

銀行保險業務之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公司外，如係由金控公司、銀行

等金融機構以及公開發行公司所轉投資或設立之保險代理人或經紀

人子公司等，亦須於母公司協助下建立適當之內部監理機制。9
 

惟於 2011 年 6 月後，立法者有感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於保險市

場中，扮演之腳色日益重要，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對該等保險輔助人

實有加強監理之，遂於 2011 年 6 月保險法第 165 條修正時，明訂對

於具一定規模之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紀人公司，應建立內部控制、稽

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希冀透過強化對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

公司之監理，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 

最後值得注意者，依 2011年 6月發布及 2015年 2月修正之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 12條規定：「金融服務業應將第八條至第十條、第十

一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二規定事項，納入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

確實執行。」可知，因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屬於金融服務業之一，

故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亦應遵循該法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事項，納入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確實執行之。10 

綜上，我國保險代理人以及經紀人公司須建立內部控制者，主要

可分成三大類：第一，為特定行業所轉投資所成立之保險代理人以及

經紀人公司，例如金控公司、銀行等；第二，依保險法第 165條第 3
                                                      
8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九項以及第十六條第三項。另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8 條。 
9
卓俊雄、洪秀芬、曾耀鋒、石佳立、練家雄、陳健，強化保險輔助人管理相關措施之研究，保

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一百年委託研究計畫，委託單位：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頁

164。 
10
卓俊雄、洪秀芬、曾耀鋒、石佳立、練家雄、陳健，強化保險輔助人管理相關措施之研究，保

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一百年委託研究計畫，委託單位：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頁

165。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5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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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具一定規模之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公司；第三，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 12 條所規定之全體金融服務業，並無區分公司或個人而

設有任何排除規定。然因上述各法之立法目的與規範對象不同，因此，

各法規中所要求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範圍與內容亦應有所區別。11 

二、 保險代理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

法之相關規定 

一、 內部控制制度之目標 

按 2011 年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

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內部控制、稽核制

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係指管理階層所設計，董事會通過，並由

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

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達成下列目標：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二、

各項交易均經適當之授權。三、提升從事保險招攬業務人員技能，公

平對待消費者，並以明確公平合理方法招攬業務。四、代收或代繳要

保人之保險費與相關費用受到安全保障。五、相關法令之遵循。」可

知，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

理制度及程序，主要係為達成五大目標。 

另於 2015 年前開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

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修正，其中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

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係指管理階層所設計，

董（理）事會通過，並由董（理）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員工執行之

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達成下列目

標：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二、各項交易均經適當之授權。三、提

升從事保險招攬業務人員技能，公平對待消費者，並以明確公平合理

                                                      
11
卓俊雄、洪秀芬、曾耀鋒、石佳立、練家雄、陳健，強化保險輔助人管理相關措施之研究，保

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一百年委託研究計畫，委託單位：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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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招攬業務。四、代收或代收轉付要保人之保險費與相關費用受到

安全保障。五、財務與其他紀錄提供可靠、及時、透明、完整、正確

與可供驗證之資訊及符合相關規範。六、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對

此，依該條修法理由所述，參考美國 COSO 委員會 2013 年提出之「內

部控制-整體架構」更新報告，及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爰增訂財務與其他紀錄提供可靠、及時、透明、

完整、正確與可供驗證之資訊及符合相關規範，為公司確保達成之目

標。基此，修法後建立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以

確保達成之目標，由原本五項更改為六項。 

二、 內部控制制度建制對象 

按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

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年

度營業收入達下列各款金額者，應依各該款規定時程建立內部控制、

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 

一、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次一年內辦理。 

二、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達三億元者，應於次二

年內辦理。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應於次三年內辦理內部控制與招攬處理制度及

程序。 

銀行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

程序。 

本辦法所稱營業收入，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

繳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第五條所定之營業收入為依據。 

本辦法所稱銀行，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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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銀行。」 

承上，依上開規定可知，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應建

制內部控制之對象即包括以下：1.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2.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達三億元者；3.年度營業

收入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4.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保險

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對此，主要差異在於，第一項、第

二項及第三項，分別依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之年度營業收入

差異，作為區分建制內部控制之時點。惟就 2015 年修法後，始增訂

之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則未區分

建制內部控制之時點。 

三、 內部控制制度之要素 

按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

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前開辦法將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經紀

人公司依其營業規模（營業收入是否達新臺幣五億元），進行差異化

管理，如以下說明： 

（一）、 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五億元 

按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

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第 1 項規定:「銀行及年度營業收入達新

臺幣五億元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至少應

包括下列組成要素： 

一、控制環境：係設計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基礎。控制環境包

括之誠信與道德價值、董（理）事會及監察人（監事會）或審計委員

會治理監督責任、組織結構、權責分派、人力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

獎懲等。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建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訂定董事行為

準則、員工行為準則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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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風險評估之先決條件為確立各項目標，並與不同

層級單位相連結，同時需考慮目標之適合性。管理階層應考量外部環

境與商業模式改變之影響，以及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其評估結果，

可協助及時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作業。 

三、控制作業：係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政策與程序之行

動，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之內。控制作業之執行應包括所有層級、

業務流程內之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及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

理。 

四、資訊與溝通：係蒐集、產生及使用來自內部與外部之攸關、

具品質之資訊，以支持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並確保資

訊在內部與外部之間皆能進行有效溝通。內部控制制度須具備產生規

劃、執行、監督等所需資訊及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監督作業：係進行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行，以確

定內部控制制度之各組成要素是否已經存在及持續運作。持續性評估

係不同層級營運過程中之例行評估；個別評估係由稽核人員、監察人

（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董事會等其他人員進行評估。對於所發現

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應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察人（監

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溝通，並及時改善。」 

另按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

處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已依第一項辦理之保險代理

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年度營業收入未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仍應依

第一項辦理。」 

參照上開實施辦法立法理由：「一、參考美國 COSO 更新報告，

及本會『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核心原則』，考量目前已適用公開發行公

司內控準則之保險經紀人公司營業收入約為新臺幣五億元，並參考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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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增訂第一項，明定銀行及年度營業收入達新臺幣五億元保險代理人

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至少應包括之組成要素。…二、

考量未來將逐步要求業者均需一體適用美國 COSO 更新報告之內部

控制組成要素，爰已建立該內稽內控制度之業者，年度營業收入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仍應沿用上開美國 COSO 更新報告之組成要素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爰增訂第三項之規定。」 

由上可知，前開實施辦法有關保險代理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制度

之差異化管理標準，主要係參考已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內控準則之保險

經紀人公司營業收入約為新臺幣五億元而為制定；另考量將逐步要求

業者一體適用美國 COSO 更新報告之內部控制組成要素，故對於已

建立該內稽內控制度之業者，年度營業收入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仍應沿

用上開美國 COSO 更新報告之組成要素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基此，

就銀行兼營保險代理人業務、營業收入達五億元以上之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已依該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建置內部控制之營業收入未達五億

元之保險代理人公司，所建制之內部控制至少應包括五大組成要素，

即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監督作業等要素。 

（二）、 營業收入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按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

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第 2 項規定:「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年度營業收入未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之內部控制制度，至少應

符合下列各項原則： 

一、管理階層之監督及控制文化：董事會應負責核准並定期覆核

整體經營策略與重大政策，且對於確保建立並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

制制度負有最終之責任；管理階層應負責執行董事會核定之經營策略

與政策，發展足以辨識、衡量、監督及控制風險之程序，訂定適當之

內部控制政策及監督其有效性與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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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辨識與評估：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須可辨識並持續評估

所有對公司目標之達成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之重大風險。 

三、控制活動與職務分工：控制活動應是每日整體營運之一部分，

應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訂定各層級之內控程序；有效之內部控制

制度應有適當之職務分工，且管理階層及員工不應擔任責任相互衝突

之工作。 

四、資訊與溝通：應保有適切完整之營運、財務報導及法令遵循

等目標有關之財務及非財務資訊；資訊應具備可靠性、適時與容易取

得之特性，以建立有效之溝通管道。 

五、監督活動與更正缺失：內部控制整體之有效性應予持續監督，

營業單位、內部稽核或其他內控人員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均應即時向

適當層級報告，若屬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應向管理階層、董事會及監

察人報告，並應立即採取改正措施。」 

另依上開實施辦法立法理由：「…二、考量年度營業收入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之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規模較小，爰依差異

化分級管理，將原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至少應符合之原則及內容，明定適用對象為年度營業收入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之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修正現行條文序文並移

列至第二項。…」 

對此，主管機關係考量年度營業收入未達五億元之公司其規模較

小，基於差異化分級管理，將其排除於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五大組成

要素之要求對象外，而僅要求渠等內部控制制度應至少符合五項原則，

即管理階層之監督及控制文化、風險辨識與評估、控制活動與職務分

工、資訊與溝通、監督活動與更正缺失等。 

參、 我國現行保險代理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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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保險代理人市場及特性分析 

就保險代理人公司之家數（含人身保險代理人及財產保險代理人）

及其從業人員統計，如下表 1 所示： 

表 1-保險代理人家數及從業人員 

年 保險代理

人家數 

產險代理

人家數 

壽險代理

人家數 

保險代理

人業務員

總計 

產險代理

人業務員

總計 

壽險代理

人業務員

總計 

2004 439 303 136 59,407 12,530 46,877 

2005 477 338 139 76,555 18,570 57,985 

2006 514 378 136 74,968 17,922 57,046 

2007 486 353 133 81,497 18,945 62,552 

2008 455 314 141 89,147 25,688 63,459 

2009 397 267 130 93,357 34,677 58,680 

2010 337 213 124 97,881 38,236 59,645 

2011 316 207 109 81,890 35,924 45,966 

2012 323 212 111 92,237 35,398 56,839 

2013 312 207 105 99,564 43,489 56,075 

2014 312 209 103 112,783 53,894 58,889 

2015 306 202 104 102,620 48,677 53,943 

2016 300 201 99 101,674 53,478 48,196 

資料來源：保險輔助人財務業務報表系統 

由上開表 1 可知，人身保險代理人總間數從 2004 年的 136 間，

陸續增減，於 2008年達到高峰 141間，爾後則逐漸遞減直至 2016年

的 99 間，前後差距約 37 間；財產保險代理人總間數，從 2004 年的

303間逐年遞增至 2006年的 378間，而後則遞減至 2016年的 201間；

保險代理人公司之總間數從 2004 年的 439 家逐年遞增至 2006 年的

514家，而後逐年遞減至 2016年的 300間。 

就人身保險代理人之業務人員由 2004 年的 46,877 人逐漸遞增至

2008 年的 63,459 人，而後呈穩定狀態至 2010 年的 59,645 人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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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 年銳減 45,966 人，減少人數高達 13,679 人，再於隔年增加人

數至 56,839 人，後穩定維持至 2015 年的 53,943 人，於 2016 年則下

降至 48196 人；財產保險代理人之業務人員則從 2004 年的 1253 人逐

年遞增至 2010 年的 38,236 人，然於 2011 年往下減少至 35,924 人，

嗣後即反覆上下波動至 2016 年的 53,478 人；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

人員總數，於 2004 年 59,407 人逐年遞增至 2010 年的 97,881 人，然

於 2011 年銳減至 81,890 人，其後穩定成長至 2014 年的 112,783 人，

最後，於 2016 年減少至 101,674 人。 

另就保險代理人簽單保費收入（含產、壽險代理人）及產、壽代

理人市場占有率等，如下表 2 所示： 

表 2-保險代理人市場概況 

年 保險代

理人簽

單保費

收入總

計（千

元） 

產險代

理人簽

單保費

收入總

計（千

元） 

壽險代

理人簽

單保費

收入總

計（千

元） 

產險代

理人市

場占有

率（千

元） 

壽險代

理人市

場占有

率（千

元） 

保險代

理人代

理費收

入總計

（千

元） 

產險代

理人代

理費收

入總計

（千

元） 

壽險代

理人代

理費收

入總計

（千

元） 

2004 211,15

1,976 

57,427,

992 

153,72

3,984 

49.73 11.75 18,469,

665 

9,552,7

45 

8,916,9

20 

2005 260,92

3,588 

66,316,

660 

194,60

6,928 

55.96 13.35 22,109,

599 

11,523,

712 

10,585,

887 

2006 237,76

0,256 

64,713,

964 

173,04

6,292 

56.71 11.07 18,985,

040 

10,969,

417 

8,015,6

23 

2007 243,25

9,319 

52,908,

625 

190,35

0,693 

47 10.15 19,759,

373 

9,866,6

53 

9,892,7

20 

2008 266,92

1,805 

31,185,

902 

235,73

5,903 

28.95 12.29 18,111,

166 

6,786,8

91 

11,324,

275 

2009 327,60

8,716 

26,810,

497 

300,79

8,219 

26.32 14.99 16,760,

110 

5,217,6

43 

11,542,

467 

2010 377,11

4,634 

24,725,

974 

352,38

8,659 

23.37 15.24 16,515,

679 

4,312,6

54 

12,203,

025 

2011 329,98

0,977 

26,938,

437 

303,04

2,540 

23.83 13.79 18,793,

758 

4,981,7

25 

13,81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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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65,54

8,568 

29,743,

179 

335,80

5,389 

24.69 13.55 24,071,

553 

5,773,5

05 

18,298,

048 

2013 369,49

1,298 

32,302,

601 

337,18

8,697 

25.86 13.05 24,824,

021 

6,168,0

35 

18,655,

986 

2014 369,67

9,076 

37,185,

617 

332,49

3,459 

28.12 12 27,899,

478 

6,978,1

45 

20,921,

333 

2015 391,94

6,421 

39,846,

078 

352,10

0,343 

29.27 12.03 32,274,

434 

7,478,8

54 

24,795,

580 

2016 762,56

0,257 

45,944,

720 

716,61

5,537 

31.48 22.87 63,879,

087 

8,557,3

61 

55,321,

726 

資料來源：保險輔助人財務業務報表系統 

由前開表 2 可知，人身保險代理人簽單保費收入從 2004 年的

153,723,984,000 元逐年遞增至 2010 年的 352,388,659,000 元，於

2011年衰退至 303,042,540,000元，嗣後陸續增加直至 2016年達到

716,615,537,000 元；財產保險代理人簽單保費收入從 2004 年的

57,427,992,000 元快速衰退至 2010 年的 24,725,974,000 元，呈現

嚴重衰退現象，於 2011年逐漸提升至 26,938,437,000元後逐年回穩，

於 2016年達到 45,944,720,000元；保險代理人之簽單保費收入，除

了 2011 年有衰退至 329,980,977,000 元外，保險代理人公司之簽單

保費收入總數從 2004年的 211,151,976,000元逐年穩定成長至 2016

年的 762,560,257,000元。 

另人身保險代理人代理費收入，除了中間 2006 年略為衰退外，

從 2004年的 8,916,920,000元穩定成長至 2016年的 55,321,726,000

元；財產保險代理人代理費收入於 2004 年的 9,552,745,000 元至隔

年 2005 年增加至 11,523,712,000 元後，即逐年遞減至 2010 年

4,312,654,000元，嗣後始逐漸增加直至 2016年 8,557,361,000元。

保險代理人公司之代理費收入總數從 2004年的 18,469,665,000元增

加至隔年 22,109,599,000 元止，即逐步衰退至 2010 年的

16,515,679,000 元，惟於隔年又以穩健成長之姿成長至 201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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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79,087,000元。 

最後，就保險代理人之通路狀況及業務員人數等，統計如下表 3

所示： 

表 3-保險代理人通路概況 

 

傳統 銀行 車商 其他 

公司家數 
244 33 13 8 

81.9% 11.1% 4.4% 2.7% 

業務員人

數 

13540 73836 11031 4213 

13.2% 72.0% 10.7% 4.1% 

2015 年

營收 

5,555,260,000 25,405,150,000 4,114,760,000 308,580,000 

15.7% 71.8% 11.6% 0.9%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 

由上開表 3 可知，保險代理人之通路仍以傳統保險代理人居多，

佔總保險代理人間數 81.9%；其次，則為銀行通路 33 間，佔總間數

11.1%，最後，車商通路 13 家，佔總間數 4.4%。惟上開通路之保險

代理人所登錄之保險業務員，則有不同之呈現，其中以登錄在銀行之

保險業務員為多數，佔總登錄保險業務員 72%；其次，為傳統保險代

理人通路，佔 13.2%；最後，始為車商通路，約佔 10.7%。至於，營

收部分，則與登錄保險業務員之比例相似，以銀行營收佔總營收 71.8%

為最多；其次，傳統通路佔總營收 15.7%；末者，車商占總營收 11.6%。

整體而言，銀行通路與車商通路雖合計僅佔總保險代理人家數 15.5%，

惟渠等業務員登錄人數即佔總業務員登錄人數 82.7%，營收則佔總營

收 83.4%，顯見登錄業務員及營收表現多集中在銀行通路與車商通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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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建置內部控制制度公司之年度營業收入分析 

依據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資料統計，截至 2017年 3

月之保險代理人公司(不含個人)共 297間，於 2015年度營業收入(銀

行於 2015 年之營收為保險經紀人者亦納入計算)為 51,747,796,295

元。 

其中已實施內控之保險代理人公司共有 56 間（含銀行），該 56

間之 2015 年度營業收入(銀行於 2015 年之營收為保險經紀人者亦納

入計算)即達 48,706,617,620 元，佔所有保險代理人 2015 年營收之

94.1%。 

由於銀行不區分年度營業收入皆需建置內部控制，因此扣除銀行

30 間(2015 年營收為 41,465,685,005 元)，剩餘 267 間保險代理人

2015年度營業收入為 9,907,051,479元，其中 26間需建置內部控制

之保險代理人公司之 2015年度營業收入即達 7,240,932,615元。 

 

表 4: 建置內部控制制度公司之間數與營業收入 

 

銀行 實施內控公司

(不含銀行) 
未實施內控公司 總計(不含個人) 

家數 

30 26 241 297 

10.1% 8.8% 81.1% 100% 

2015營收 

41,465,685,005 7,240,932,615 2,666,118,864 51,747,796,295 

80.1% 14.0% 5.2% 100% 

 

 

肆、 研析相關問題與建議 

於 2015 年 2 月保險法第 163 條修正後，銀行得經主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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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擇一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依該次修法理由可知，

主要係考量銀行通路已占整體保費收入一定比重，成為保險商品銷售

重要通路之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強化銀行辦理銀行保險業務之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參考法國、日本等由銀行得兼營保險業務之實

務作法，銀行於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以部門方式兼營保險代理人

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使銀行直接負擔銷售責任，並讓消費者得向銀行

提出申訴後，以獲得直接有效之處理。 

依前開規定中，銀行兼營保經代業務時，應同時準用保險法有關

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之規定。而依保險法第 165 條第 3 項規定授

權主管機關訂定《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規範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有

關其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依前開辦法第2條第5項12可

知，銀行兼營保經代業務者，亦有該規範之適用。 

惟依銀行法規定，銀行業須依《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辦理其內部控制制度，如為公開公司並應遵循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對此，若銀行經主管

機關許可經營銀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者，其內部控制作業規

範應同時遵循《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

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及《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然上開二規範中，其內容有無衝突，內控架構有無

疊床架屋之虞，內部執行時是否有礙難執行之情形，實有釐清之必要。

經查我國銀行保險代理人併入銀行部門後，現行所生之疑慮說明如下

表所示：  

序 法規條文 現況執行說明及疑

                                                      
12

 參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5 項

規定：「本辦法所稱銀行，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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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義 

1 

第 17 條 

稽核人員對不同管理單位

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一般

查核，並依實際需要辦理

專案查核。 

稽核人員應將法令遵循制

度之執行情形，併入對業

務及管理單位之一般查核

或專案查核辦理。 

 

第 15 條 

銀行業內部稽核單位對國

內營業、財務、資產保管

及資訊單位每年至少應辦

理一次一般查核及一次專

案查核，對其他管理單位

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專案

查核；對各種作業中心、

國外營業單位及國外子行

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一般查

核；對國外辦事處之查核

方式可以表報稽核替代或

彈性調整實地查核頻率。 

銀行業稽核單位應將營業

單位辦理信託業務、財富

管理及金融商品銷售業務

有無不當行銷、商品內容

是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

是否充分告知、契約是否

公平及其他依法令或自律

規範應負之義務之執行情

形，併入對營業單位之一

般查核或專案查核辦理。 

金融控股公司內部稽核單

位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一

般業務查核；每半年至少

應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財

務、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

辦理一次專案業務查核；

另辦理一般業務查核如已

涵蓋專案業務查核之項目

及範圍，且查核結果無重

大缺失事項並於內部稽核

報告敘明者，該半年度得

免辦理專案業務查核。 

一、兼營保險業務

之銀行，是否

須配合兩法規

訂定兩套稽核

相關規範 (保

險與其他銀行

業務)? 

二、依兩法規規定

之業務種類進

行不同查核，

惟查核時間、

查核內容與查

核頻率不同，

造成受檢單位

困擾，兼營保

險業務之銀行

於執行查核作

業時，得適用

「金融控股公

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

制 度 實 施 辦

法」第 15 條，

俾利稽核單位

一 致 性 的 作

業? 

三、保險代理業務

與銀行財富管

理業務有重複

之處，稽核人

員如分別符合

銀行及保險代

理業務之稽核

人員資格，是

否能比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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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執行說明及疑

義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內部稽核單位應將法令遵

循制度之執行情形，併入

對業務及管理單位之一般

查核或專案查核辦理。 

兼營證券業務

分別辦理二項

業務之稽核作

業，以利人力

調派? 

2 

第 20 條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應將稽核

人員之姓名、年齡、學歷、

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

練等資料，於每年一月底

前依規定格式以主管機關

指定之方式申報。 

第 21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將內部稽核人員之姓名及

服務年資等資料，於每年

一月底前依主管機關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依

前項規定申報內部稽核人

員之基本資料時，應檢查

內部稽核人員是否符合第

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

規定，如有違反者，應於

二個月內改善，若逾期未

予改善，應立即調整其職

務。 

因兩法規規定申報

方式不同，依現行

規定負責保代部門

之稽核人員二邊都

需申報，對此，是

否有須各別分開依

規定方式申報之必

要? 

3 

第 19 條 

稽核人員對主管機關、會

計師、稽核人員與自行評

估所提列之檢查意見或查

核缺失事項及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所列應加強改善

事項，應持續追蹤覆查，

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辦理

情形，以書面提報管理階

層、董（理）事會與監察

人（監事會）或審計委員

會查閱，並應列為對各單

位獎懲及績效考核之重要

第 23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

月內將上一年度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與異常事項及其

改善情形，依主管機關規

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

統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19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將內部稽核報告交付監察

人（監事、監事會）或審

兩法規規定申報期

限及方式不同，是

否能合併申報或須

各別分開依規定格

式、方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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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執行說明及疑

義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項目。 

內部稽核報告應交付各監

察人（監事會）或審計委

員會查閱，並提董（理）

事會報告，另於每年會計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

上年度內部稽核所見異常

缺失，併同改善辦理情形

彙送主管機關。但查核發

現重大違規或重大異常事

項者，應於查核結束日起

一個月內將內部稽核報告

函送主管機關。 

計委員會查閱，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外，應於查核

結束日起二個月內報主管

機關，設有獨立董事者，

應一併交付。 

4 

第 23 條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總經理應

督導各單位審慎評估檢討

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

形，由董事長（理事主

席）、總經理及相關人員聯

名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附表），並提報董（理）

事會通過，於每年四月底

前，以主管機關指定之方

式申報。 

第 27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總

經理應督導各單位（金融

控股公司含子公司）審慎

評估及檢討內部控制制度

執行情形，由董（理）事

長（主席）、總經理、總稽

核及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聯名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附表），並提報董

（理）事會通過，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

揭露於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網站，並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前項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應依規定刊登於年報、股

票公開發行說明書及公開

說明書。 

第一項規定對於經主管機

一、兩法規規定申

報期限及方式

不同，合併申

報或各別分開

依規定格式、

方式申報? 

二、依據不同之內

稽內控辦法，

兼營保險業務

之銀行需提供

兩份內控聲明

書，且需提供

之期限不同，

鑒於目前銀行

兼營證券商之

內控聲明，係

同步依據《金

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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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執行說明及疑

義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關依法接管之銀行業，不

適用之。 

具一份聲明書

即可，故有關

銀行兼營保險

之部分，是否

得依相同方式

辦理? 

三、保險之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

上「稽核人員」

簽章，係由保

險稽核 (乙名

代表 )簽章或

總稽核簽章 ?

「法遵人員」

簽章，係由保

代部門之法遵

主管或銀行總

機構之法令遵

循主管簽章? 

5 

第 24 條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年度財務

報表依規定或已委由會計

師辦理查核簽證時，應委

託該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

制度之查核，並對其申報

主管機關報表資料正確

性、內部控制制度及法令

遵循制度執行情形表示意

見。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年度財務

報表無須會計師辦理查核

簽證者，主管機關於必要

第 28 條 

銀行業年度財務報表由會

計師辦理查核簽證時，應

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

制度之查核，並對銀行業

申報主管機關表報資料正

確性、內部控制制度及法

令遵循制度執行情形、備

抵呆帳提列政策之妥適性

表示意見，其範圍應包括

國外營業單位。 

主管機關得請銀行業委託

會計師依主管機關規定辦

理個人資料保護與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機制專案查

依兩法規規定，兼

營保險業務之銀行

須委託會計師做 2

次內控制度查核

(保代業務 1 次、銀

行業務 1 次)，有重

複之處，是否能將

保代業務整併在銀

行業務中，會計師

僅做 1 次內控制度

查核，出具同 1 份

查核報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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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執行說明及疑

義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時得令公司或銀行委託會

計師辦理其內部控制制度

之專案查核。 

前項會計師之查核費用由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與會計師

自行議定，並由公司或銀

行負擔會計師之查核費

用。 

核。 

會計師之查核費用由銀行

業與會計師自行議定，並

由銀行業負擔會計師之查

核費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對於

經主管機關依法接管之銀

行業，不適用之。 

 

綜上所述，銀行兼營保險代理人業務者，恐有上開二法規適用上

之疑慮，尚有待主管機關釐清，以利銀行業者遵循。然除上開疑義外，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

度實施辦法》及《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二者間，就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之作業程序及內部審核層級等似

有差異，恐係因銀行業及保險代理人公司之制度及規模差異所致，惟

考量銀行兼營保險代理人業務情況下，為避免銀行業重覆執行相同作

業，致影響其效率等，似應為統一規範，本文建議修正如下： 

修正建議 

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疑義說明及修

正建議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1 

第 12 條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銀行應置適任

及適當人數之稽核人員，

隸屬於董（理）事會，負

責稽核業務，其不得兼任

第 10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設立隸屬董（理）事會之

內部稽核單位，以獨立超

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

務，並應至少每半年向董

一、兩法規訂定向

董 (理 )事會及

監察人或審計

委員會報告稽

核業務之頻率

不同，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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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疑義說明及修

正建議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與稽核工作有相互衝突或

牽制之職務，並至少每年

向公司董（理）事會及監

察人（監事會）或審計委

員會報告稽核業務。 

稽核人員之委任、解任或

調職，應經董（理）事會

通過，並以主管機關指定

之方式申報，且建檔留存

確認文件及紀錄。 

為落實內部控制制度，強

化稽核人員代理人專業能

力，以提升及維持稽核品

質及執行效果，公司應設

置稽核人員之職務代理

人。 

前項職務代理人，準用第

十四條至第十六條及第二

十條規定。 

（理）事會及監察人（監

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

會報告稽核業務。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建立總稽核制，綜理稽核

業務。總稽核應具備領導

及有效督導稽核工作之能

力，其資格應符合各業別

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規

定，職位應等同於副總經

理，且不得兼任與稽核工

作有相互衝突或牽制之職

務。 

總稽核之聘任、解聘或調

職，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及

提董（理）事會全體董（理）

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為

之。 

前項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未

設審計委員會而設有獨立

董事者，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亦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內部稽核單位之人事任

用、免職、升遷、獎懲、

輪調及考核等，應由總稽

核簽報，報經董（理）事

長（主席）核定後辦理。

但涉及其他管理、營業單

正「保險代理

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內部

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

度實施辦法」

第 12 條，修正

為每半年向公

司董（理）事

會 及 監 察 人

（監事會）或

審計委員會報

告稽核業務。

或是新增但書

規定，兼營保

險 業 務 之 銀

行，得適用「金

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辦

理。 

二、依「保險代理

人公司保險經

紀人公司內部

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

度實施辦法」

第 12 條，保險

代理業務之稽

核人員派任/異

動均須提報董

事會，惟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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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疑義說明及修

正建議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位人事者，應事先洽商人

事單位轉報總經理同意

後，再行簽報董（理）事

長（主席）核定。 

銀行業以外之金融業兼營

信託業務者，不適用本條

第一項至第五項之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總稽核得視

業務需要，調動各子公司

之內部稽核人員辦理金融

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內

部稽核工作，並對確保金

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維

持適當有效之內部稽核制

度負最終之責任。 

 

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

10 條，銀行業

務之稽核人員

除總稽核須經

董 事 會 核 准

外，其餘僅需

董事長核准，

有利人事分層

負責。建議於

「保險代理人

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

制稽核制度及

招攬處理制度

實施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新

增但書規定，

兼營保險業務

之銀行，有關

稽核人員之委

任、解任或調

職，得適用「金

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辦

理。 

2 

第 19 條 

稽核人員對主管機關、會

計師、稽核人員與自行評

第 19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將內部稽核報告交付監察

依「保險代理人公

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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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條文 

現況疑義說明及修

正建議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 

估所提列之檢查意見或查

核缺失事項及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所列應加強改善

事項，應持續追蹤覆查，

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辦理

情形，以書面提報管理階

層、董（理）事會與監察

人（監事會）或審計委員

會查閱，並應列為對各單

位獎懲及績效考核之重要

項目。 

內部稽核報告應交付各監

察人（監事會）或審計委

員會查閱，並提董（理）

事會報告，另於每年會計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

上年度內部稽核所見異常

缺失，併同改善辦理情形

彙送主管機關。但查核發

現重大違規或重大異常事

項者，應於查核結束日起

一個月內將內部稽核報告

函送主管機關。 

人（監事、監事會）或審

計委員會查閱，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外，應於查核

結束日起二個月內報主管

機關，設有獨立董事者，

應一併交付。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

施辦法」第 19 條，

保代業務之查核報

告每次均須提報董

事會通過，惟依「金

融控股公司及銀行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第

19 條規定，銀行之

內部稽核報告僅須

交付監察人（監

事、監事會）或審

計委員會查閱即

可，如保代業務之

查核報告須每次提

報董事會恐造成作

業上之困擾，建議

於「保險代理人公

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

施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新增但書規

定，兼營保險業務

之銀行，得適用「金

融控股公司及銀行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伍、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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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國保險行銷通路變化下，透過銀行銷售保險商品已係我國保

險行銷通路之重要一環，隨著銀行行銷通路之崛起，為保障消費者權

益並強化銀行辦理銀行保險業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銀行直接

負擔銷售責任，並讓消費者向銀行提出申訴後得獲直接有效之處理，

遂開放銀行業得經主管機關許可後，以部門方式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業務。 

惟於銀行兼營保險代理人業務下，銀行於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之

作業下，將同時受《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

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及《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之規範。對此，上開規範係依其行業別不同，所

為不同內容及程度之要求，惟兩者仍具共同性存在，銀行業兼營保經

代業務下，於適用上開二法規時，對於規範不同部分，銀行業應如何

履行法規之要求；另於兩者相同規範上，僅係程序規定不同，例如稽

核單位於報告稽核業務時，卻有每半年或每年之相異規範，恐使銀行

業於履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之作業上，有所疑義。基此，於開放銀

行兼營保經代業務下，相關法規範適用上，即有待主管機關釐清，以

利業者遵循。 

 

 


